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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7_9C_81_E6_c46_630873.htm 为加强对注册税务师

和税务师事务所的监管，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的知

情权，保护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加大社

会监督力度，建立公开公正、竞争有序、健康发展的税务代

理市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注册税务师行业建立公告

制度的通知》（国税发[2006]161）的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 一、公告机关 山东省国家税务 局，山东 省地方税务 局，

各市、县（市、区）级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二、公告

内容 （一）税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质及设立、变更等相关情

况 1、经年检合格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法人代表，地址，

电话，在该所执业的注册税务师名单，该税务师事务所设立

的分支机构名称、地址、电话等。 2、未通过年检的税务师

事务所名单。 3、经批准新设立的税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

构。 4、税务师事务所的合并、组织形式变更，名称、地址

变更，停业、歇业及注销等情况。 5、税务师事务所资质等

级。 6、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对具有《注

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五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税务师事务所，按照规定处理并应当公

告的。 （二）注册税务师执业资质等相关情况 1、年检合格

的执业注册税务师名单。 2、未通过年检的执业注册税务师

名单。 3、非执业注册税务师转为执业注册税务师，执业注

册税务师转为非执业注册税务师。 4、执业注册税务师转入

、转出税务师事务所。 5、注销备案的执业注册税务师。 6、



山东省国家税务 局、山东 省地方税务 局对具有《注册税务师

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所列

行为之一的执业注册税务师，按照规定处理并应当公告的。 

（三）税务师事务所鉴证业务备案及执业质量情况 税务师事

务所从事涉税鉴证业务，应当事前向执业所在地的县（区）

税务机关提交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和注册税务师执业证书复

印件进行备案，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年检合格、准予在本局所

辖企业范围内从事涉税鉴证类业务的税务师事务所和注册税

务师名单予以公告。市、县（区）税务机关应定期对税务师

事务所开展涉税鉴证业务的质量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

果报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据此检验事务所的执业质量，

认定执业资格，必要时予以公告。 （四）其他需要公告的事

项。 三、公告制度的管理体制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是山东省内注册税务师行业公告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负

责制定行业公告制度、确定公告的主要内容。市级与县（市

、区）级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要分别联合发布辖区内注

册税务师行业的公告。各市、县（市、区）国家税务局、地

方税务局负责注册税务师行业行政监管工作的部门负责公告

的具体组织与实施。 四、公告的方式及时间 （一）山东省国

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负责将公告的主要内容及其格

式在其内、外网站上公布，并及时调整更新，重大事项随时

更新。注册税务师行业行政年检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将全

省年检合格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在有影响的报纸上予以公告

；其它需要公告的内容在省国、地税局内、外网站或行业网

站上予以公告，并将年检合格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以文件形

式发送至各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二）各市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应将当期全部公告内容在其内、外网站上

公告，每月月底前就相关内容更新调整一次。注册税务师行

业行政年检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将全市范围内年检合格的

税务师事务所名单，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上予以公告，并将

年检合格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以文件形式发送至县（市、区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三）各县（市、区）国家税

务局、地方税务局在注册税务师行业行政年检工作结束后一

个月内，将该县（市、区）所在地级市辖区内年检合格的税

务师事务所名单及备案的执业注册税务师名单在办税服务厅

内公告。 五、公告发布 （一）山东省注册税务师行业公告由

山东省境内的同级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 （二

）超越权限发布公告或擅自发布不公正或与事实不符的公告

，造成不良影响的，将追究有关单位及个人的责任。 六、本

办法由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七

、本办法自下达之日起试行。原《山东省注册税务师行业公

告办法（试行）》停止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